
 

 

证券代码：300393         证券简称：中来股份       公告编号：2022-105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100%，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前述担保主要为公司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均

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3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分别于 2022 年 3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2年 3月 28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经过调整，公司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其

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其

中为资产负债率小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上述担

保额度的期限为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此额度

范围内，公司将不再就每笔担保事宜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在不超过

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总担保额度范围

内适度调整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担保额



 

 

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关于增加 2022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月 24日、2022年 1月 27日、2022年 2月 7日、2022

年 3月 23日、2022 年 4月 21日、2022年 4 月 29日、2022年 6月 24日、2022

年 7 月 14 日、2022 年 7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3、2022-018、2022-020、2022-047、2022-057、2022-080、

2022-094、2022-100、2022-104）。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中来”）

顺利地进行融资，近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泰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B1286202200000009），公司在最高额 20,000 万元内为泰州中来与浦发银行泰

州分行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担保；公司与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邦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YMHZ20220166-BZ-01），

公司为泰州中来履行其与邦银金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项下所负全部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前的

对被担保方的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的

对被担保方的

担保余额 

2022年度

预计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 

公司 泰州中来 25,000 83,116 99,288.16 68,000 

注：担保余额系指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金

额在公司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MA1MFCD49L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姜堰经济开发区开阳路 

法定代表人：谢建军 

注册资本：233,454.5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02月 19日 

营业期限：2016 年 02月 1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相关设备的

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光伏电站建设，太阳能级硅片、太阳能电

池组件、太阳能材料的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光伏发电与售电；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产权及控制关系 

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177,818.19 76.17 

2 泰州市姜堰区龙翔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7,090.92 15.89 

3 泰州市姜堰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272.73 3.97 

4 泰州市金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 9,272.73 3.97 

合计 233,454.57 100 



 

 

注：泰州市金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泰州市姜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更

名而来。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 日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5,596,663,540.70 6,542,196,851.11 

负债总额 3,567,651,083.28 4,450,780,254.64 

净资产 2,029,012,457.42 2,091,416,596.47 

资产负债率 63.75% 68.03%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3,593,270,570.48 854,306,998.61 

利润总额 -587,570,644.90 5,802,754.96 

净利润 -549,162,286.43 6,369,965.11 

注：2021 年度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第一季度数

据未经审计。 

4、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存

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业务正常，财务管理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有

良好的偿债能力，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控制被担保对象的

经营及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切实有效地进行监督和管控，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上述接受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

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1286202200000009）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 

保证人：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债权：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 2022 年 07 月



 

 

26日至 2023年 07月 26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

（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

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

值人民币敞口贰亿元整为限。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包括上述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以及本合

同保证范围所约定的主债权所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在内的

全部债权。保证人确认，本合同项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按本合同中约定的保证

范围确定的最高债权额为准，而不以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限。 

3、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

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

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5、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6、争议解决：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应向债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争议期间，各方仍应继续履行未涉

争议的条款。 

7、合同生效：本合同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

加盖公章、及债权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后终止。 

（二）《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YMHZ20220166-BZ-01） 

1、债权人（出租人）：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承租人）：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租赁合同：债权人（出租人）与债务人（承租人）已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签订了编号为 BYMHZ20220166 的《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依据主合同，承租人负有向出租人支付主合同项下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

租赁物购买价款为 5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租赁期限 3

年。 

3、保证范围：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甲方履行的全部债务（无

论该债务是否基于融资租赁关系产生），以及主合同未生效、全部或部分无效或

被撤销或被解除后，应由该承租人承担的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 

4、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对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

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 

6、争议解决：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合同双方应首先根据本合同约定的

内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应按主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任一方

应当将该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执行。 

7、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债权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并加盖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并加盖公章后于本合同

文首载明的签署日期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本次为泰州中来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

1,027,749.25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总余额为 536,256.13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58.27%。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总余额为 1,485.68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0.4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浦发银行泰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邦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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